昆明市建设工程安全措施备案流程
1、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昆明市建设局窗口办理安全措施备案，并交由昆明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审核备案资料；

2、审核通过后由便民服务窗口办理准予备案手续；

    3、各备案建设工程资料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第83号令的规定，由昆明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转发各区进行属地管理，
同时昆明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对各建设工程及各区安全站进行层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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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昆明市建设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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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施工单位补齐资料





后交由窗口予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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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审核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第83号令的规定转发各区安全站进行属地管理，同时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进行层次管理











